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2021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作为深圳市京基

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 2021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核销部分长期股权投资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股权核销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章程》及相关会计政

策、制度的规定，核销依据充分，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本次股权核销

事项。 

二、关于为山海御园购房客户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独立意见 

本次按揭贷款担保事项系公司为购买山海御园项目商品房且符合贷款条件

的银行按揭贷款客户提供的过渡性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日常经营需要，

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同意本次担保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增加对下属公司担保额度的独立意见 

公司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系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公司增加对下

属公司担保额度具备合理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下

属公司，担保风险可控。 

本次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及下属公司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暨关联交



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系控股股东支持公司下属公司经营发展的体现，关联交易遵

循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董事会关于关联交易的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王红兵、李东明、栾胜基、魏达志 

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